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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多个供应商定点函暨重大项目

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近日获得供应商定点情况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陆续收到多家公司（基于双方保密协

议规定，不便披露客户具体名称）的供应商定点通知函及采购合同。 根据通知函显示，公司成
为客户电子水泵、燃料电池阀、电子节温器的供应商。

二、公司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公司已披露的众多客户项目定点，部分项目已经量产。 对 2023 年经营业绩影响较大的定

点项目进展如下：
（一）发动机热管理部件产品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收到单独供货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6），

飞龙股份收到某国际知名汽车零部件公司（基于双方保密协议约定，不便披露客户具体名称）
的《单独供货协议》。 根据单独供货协议显示，公司成为该客户某项目涡轮增压器壳体的单独
供应商，预计生命周期内销售收入 1.4 亿元。 目前项目进展顺利，预计增加 2023 年度营业收入
超 5000 万元。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1 日发布了《关于收到项目定点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0），
飞龙股份收到某国际知名汽车零部件公司（基于双方保密协议约定，不便披露客户具体名称）
的《项目定点协议》。 根据该协议显示，公司成为该客户某项目涡轮增压器壳体的供应商，生命
周期内预计销售收入近 6 亿元。 目前项目进展顺利， 预计增加 2023 年度营业收入超 4000 万
元。

2022 年至今，公司已披露的发动机热管理部件产品定点项目金额超 40 亿元。
（二）新能源汽车热管理部件产品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3 日发布了《关于收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供应链产能及物

料锁定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飞龙股份收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汽埃安”）的《匹配埃安 60 万能扩供应链产能及物料锁定协议》。 公司与广汽埃安关于
电子水泵签订了供应链产能及物料锁定协议，生命周期内预计实现销售收入 2 亿元左右。 目前
项目进展顺利，预计增加 2023 年度营业收入超 1 亿元。

2022 年至今，公司已披露的新能源汽车热管理部件产品定点项目金额超 50 亿元。
（三）新能源民用领域热管理部件产品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9 日发布了 《关于收到定点项目取得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9），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标某公司（基于双方保密协议约
定，不便披露客户具体名称）服务器系统、车载系统及充电桩等多个项目。 根据中标函显示，公
司成为该客户多个项目供应商，上述项目应用了公司的电子水泵系列产品和温控阀系列产品，
预计销售收入达到披露标准（基于双方保密协议约定，不便披露具体金额）。 目前项目进展顺
利，正在有序推进中，预计增加 2023 年营业收入约 2000 万元。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2 日发布了 《关于收到储能项目定点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64），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了某新能源科技公司（基
于双方保密协议约定，不便披露客户具体名称）定点通知书。根据该通知书显示，公司成为该客
户某储能项目电子水泵供应商，生命周期内预计销售收入近 2 亿元。 目前项目进展顺利，2023
年下半年开始量产，预计增加 2023 年营业收入约 3000 万元。

2022 年至今，公司已披露的新能源民用领域热管理部件产品定点项目金额近 4 亿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不断开拓产品应用领域和场景，从汽车领域转向民用领域。 本次收到了多家客户氢能

源、燃料电池业务供应商定点，充分体现了公司战略转型布局的前瞻性和正确性，对公司拓展
民用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近期公司已披露的部分热管理项目已经量产，将对本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增加了
营业收入，也加快了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和民用领域的发展。

四、风险提示
本次签约双方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但是项目的进展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供应商定点通知》及相关采购订单
特此公告。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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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

落实函回复（修订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4 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上审（再融资）[2023]451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

公司收到《落实函》后，会同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对《落实函》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
研究和逐项落实，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1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申请文

件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等文件。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部分回复内容进行了补充与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7

月 20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申请文件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修订稿）》及其
他相关文件。

根据上交所进一步审核意见，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部分回复内容进行了补充与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江苏鼎胜新能源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申请文件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
告（修订稿）》及其他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发行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做出同意注
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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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盘古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R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48,584,20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5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盘古智能 股票代码 30145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林坤 宫震
电话 0532-87811981 0532-87811981
办公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科海路 77号 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科海路 77号
电子信箱 panguzhineng@paguld.com panguzhineng@paguld.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5,990,827.48 133,182,775.10 3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7,896,776.61 43,936,271.29 3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5,920,657.71 41,111,772.17 36.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60,230.56 97,152,934.87 -102.0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2 0.39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2 0.39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6% 7.29% 0.7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876,412,361.81 800,751,820.64 9.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47,153,122.44 689,256,345.83 8.4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8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邵安仓 境内自然人 41.22% 45,932,362 45,932,362
李玉兰 境内自然人 24.04% 26,789,000 26,789,000
李昌健 境内自然人 7.19% 8,010,000 8,010,000
青岛松岭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65% 6,292,300 6,292,300

齐宝春 境内自然人 4.63% 5,162,000 5,162,000
青岛开天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9% 4,895,000 4,895,000

青岛松喆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0% 2,448,835 2,448,835

青岛松鸿创业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5% 2,066,776 2,066,776

邵胜利 境内自然人 1.48% 1,646,500 1,646,500
成谦骞 境内自然人 1.40% 1,557,500 1,557,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邵安仓与股东李玉兰为夫妻关系。 股东邵安仓与股东邵胜利为兄弟
关系。 股东青岛开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邵安仓
为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出资比例 3.03%；李玉兰出资比例 42.18%。股东青岛
松岭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东青岛松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股东青岛松鸿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
青岛青松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青岛盘古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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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关于间接控股股东
增持公司 A 股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上海华虹（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虹集团”）的告知函，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
的认可，计划自 2023 年 8 月 30 日（中报窗口期后第一个交易日）起 6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的
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的名称：上海华虹（集团）有限公司
（二）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华虹集团通过 Shanghai � Hua� Hong� International, � Inc.（上海华

虹国际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347,605,650 股股份，占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6.57%,为公司的间接控
股股东。

（三）本公告披露之前 12 个月内，华虹集团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及方式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华虹集团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
本次拟增持股份合计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且不高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置增持股份价格区间， 将根据公司股票的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

体趋势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四）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
综合考虑市场波动、窗口期、资金安排等因素，为保障增持计划顺利实施，本次增持股份计

划的实施期限为自 2023 年 8 月 30 日起 6 个月内。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因筹划重
大事项连续停牌 10 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计划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五）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
华虹集团拟通过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增持公司股份。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
华虹集团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 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

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说明
（一）华虹集团在实施增持计划的过程中，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证券

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
的相关规定，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份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公司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
计划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29 日

A 股代码：688347 A 股简称：华虹公司 公告编号：2023-003
港股代码：01347 港股简称：华虹半导体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

A 股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唐均君先生；公司执

行副总裁周卫平先生； 公司执行副总裁、 首席财务官兼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Daniel� Yu-Cheng�
Wang（王鼎）先生；公司执行副总裁 Weiran� Kong（孔蔚然）先生；公司执行副总裁倪立华先生的
告知函，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计划自 2023 年 8 月 30

日（中报窗口期后第一个交易日）起 6 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
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225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450 万元。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唐均君 执行董事兼总裁
2 周卫平 执行副总裁
3 Daniel�Yu-Cheng�Wang（王鼎） 执行副总裁、首席财务官兼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4 Weiran�Kong（孔蔚然） 执行副总裁
5 倪立华 执行副总裁

（二）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上述增持主体持股情况如下：
增持主体 与公司关系 普通股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持股说明
唐均君 执行董事兼总裁 - - 未持有
周卫平 执行副总裁 - - 未持有
Daniel� Yu-Cheng�
Wang（王鼎）

执行副总裁、 首席财务官兼信
息披露境内代表 236,473 0.0181% 直接持有

Weiran�Kong（孔蔚
然） 执行副总裁 169,260 0.0129% 直接持有

倪立华 执行副总裁 12,000 0.0009% 直接持有
合计 417,733 0.0319%

注：以上股份合计数占总股本比例与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若有差异，系百分比结果四
舍五入所致。

（三）本公告披露之前 12 个月内，上述增持主体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
增持主体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同时为进一步促进

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稳定市场预期，增强投资者信心。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
各增持主体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225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450 万元。

序号 增持主体名称
拟增持股份金额区间（万元）
不低于 不超过

1 唐均君 45 90
2 周卫平 45 90
3 Daniel�Yu-Cheng�Wang（王鼎） 45 90
4 Weiran�Kong（孔蔚然） 45 90
5 倪立华 45 90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置增持股份价格区间， 增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

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四）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
综合考虑市场波动、窗口期、资金安排等因素，为保障增持计划顺利实施，本次增持股份计

划的实施期限为自 2023 年 8 月 30 日起 6 个月内。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因筹划重
大事项连续停牌 10 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计划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五）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
增持主体拟通过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增持公司股份。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
增持主体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 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

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说明
（一）增持主体在本次实施增持计划的过程中，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
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份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对 公司治理结构
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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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3 年 8 月 25 日，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公司《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将
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28 日

证券代码：301080�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百普赛斯 公告编号：2023-041

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百普赛斯 股票代码 30108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涛 李鹏君
电话 010-53395173 010-53395173

办公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
路 8号 4幢 4层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
路 8号 4幢 4层

电子信箱 IR@acrobiosystems.com IR@acrobiosystems.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R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68,399,959.84 228,615,299.34 228,615,299.34 1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1,631,863.04 108,877,039.23 108,877,039.23 -1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0,187,460.65 109,170,998.37 109,170,998.37 -17.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1,257,368.12 64,186,005.60 64,186,005.60 -4.5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636 1.3610 0.9073 -15.8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7594 1.3573 0.9023 -15.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2% 4.35% 4.35% -0.8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726,492,102.05 2,735,960,236.60 2,735,960,236.60 -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48,599,817.45 2,563,204,428.74 2,563,204,428.74 -0.5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66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宜顶 境内自然人 23.53% 28,240,752 28,240,752
天津百普赛斯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99% 11,985,762 11,985,762

苗景赟 境内自然人 8.92% 10,707,678 10,707,678
闫长伟 境内自然人 4.50% 5,398,356 4,183,767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其他 4.24% 5,084,491 0
王妙春 境内自然人 3.97% 4,768,295 0
南京高科新浚成长一期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7% 3,438,503 0

摩根资产管理（新加坡）有
限公司－摩根中国 A 股市
场机会基金

境外法人 2.17% 2,605,002 0

深圳市分享成长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市分享精
准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2.00% 2,397,153 0

天津百普嘉乐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3% 1,834,411 1,834,41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陈宜顶系天津百普赛斯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并持有天津百普赛斯
82.35%的财产份额；
2、苗景赟为陈宜顶一致行动人，持有天津百普赛斯 0.60%的财产份额。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301262� � � � � � � � � 证券简称：海看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5

海看网络科技（山东）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R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17,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8.5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看股份 股票代码 30126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邓强 王闯
电话 0531-81690182 0531-81690182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 9777 号鲁商国
奥城 5号楼 36层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 9777 号鲁商国
奥城 5号楼 36层

电子信箱 dongban01@ihicon.com dongban01@ihicon.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482,019,755.18 506,614,321.56 -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5,409,090.70 207,188,346.24 -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175,755,191.55 187,318,182.52 -6.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7,207,318.90 80,605,577.69 169.4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2 0.55 -5.4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2 0.55 -5.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49% 10.94% -2.4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4,015,759,802.00 2,590,759,822.87 5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69,290,826.30 2,204,404,828.88 61.9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31,13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传媒集团 国有法人 69.59% 290,180,387 290,180,387
朴华惠新 其他 9.28% 38,690,733 38,690,733

中财金控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49% 27,083,513 27,083,513

广电泛桥 其他 4.64% 19,345,367 19,345,367
毛成文 境内自然人 0.08% 321,400
张霆 境内自然人 0.06% 231,493
洪强 境内自然人 0.03% 114,000
马树凯 境内自然人 0.03% 112,000
鲁明明 境内自然人 0.03% 106,000
郑洪朱 境内自然人 0.02% 103,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传媒集团为公司股东广电泛桥的有限合伙人，持有广电泛桥 23.81%的合伙
份额； 同时， 传媒集团还是广电泛桥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济南广电泛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持有其 30%的合伙份额。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郑洪朱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3,300 股， 实际合计持有股份
103,3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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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比亚迪（A股）、比亚迪股份（H股） 股票代码 002594、01211、8121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黔 程燕 /吴越
办公地址 深圳市坪山区比亚迪路 3009号 深圳市坪山区比亚迪路 3009号
电话 （+86）755-8988�8888-62126 （+86）755-8988�8888-62126
电子信箱 db@byd.com db@byd.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60,124,143,000.00 150,607,252,000.00 7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954,145,000.00 3,595,279,000.00 20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9,694,855,000.00 3,029,410,000.00 220.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1,971,177,000.00 43,185,167,000.00 89.8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3.77 1.24 204.0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3.77 1.24 204.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6% 3.75% 5.6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591,133,407,000.00 493,860,646,000.00 19.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9,665,542,000.00 111,029,299,000.00 7.7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1,551 (其中 A 股股东为 331,440
户，H股股东为 111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37.70% 1,097,440,251(注 1)

王传福 境内自然人 17.64% 513,623,850（注 2） 385,217,887
吕向阳 境内自然人 8.22% 239,228,620 179,421,465 质押 39,973,400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33% 155,149,602 质押 12,160,21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2.85% 82,919,762

夏佐全 境内自然人 2.84% 82,635,607（注 3） 61,976,705
王念强 境内自然人 0.63% 18,299,740 质押 2,245,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41% 11,976,633

李柯 境内自然人 0.37% 10,861,400 8,191,050 质押 5,319,633
王传方 境内自然人 0.30% 8,824,680 6,618,510
注 1： 此数包括王传福先生持有的 1,000,000 股 H 股和夏佐全先生及其控股的海外公司 SIGN�INVESTMENTS�
LIMITED分别持有的 195,000股 H 股和 305,000 股 H 股； 也包括 WESTERN�CAPITAL�GROUP�LLC（系原名为
MIDAMERICAN�ENERGY�HOLDINGS�COMPANY 的 BERKSHIRE�HATHAWAY�ENERGY�COMPANY�100%
控制的公司）持有的股份转为 HKSCC�NOMINEES�LIMITED代理的 H股；
注 2：此数不包括王传福先生持有的 1,000,000股 H股；此数不包括王传福先生通过易方达资产比亚迪增持 1 号资
产管理计划持有的 3,727,700股 A股；
注 3：此数不包括夏佐全先生及其控股的海外公司 SIGN�INVESTMENTS�LIMITED分别持有的 195,000 股 H 股和
305,000股 H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吕向阳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王传福先生之表兄，吕向阳先生及其配
偶张长虹女士分别持有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9.5%和 10.5%的股权；王传方
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王传福先生之兄；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参与了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截至
报告期末共涉及股份数量 610,300股 A股， 该转融通证券出借股份所有权不会发
生转移，其实际持股数量共计 155,149,602股 A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3 年 8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同意控股子公司比亚迪电子

（国际）有限公司与 Jabil� Inc.或其下属子公司签订收购框架协议，以约人民币 158 亿元（等值
22 亿美元）现金收购其旗下成都、无锡的产品生产制造业务，包括现有客户的零部件生产制造
业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收购框架协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77）。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后续收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传福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3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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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 年 9 月 13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3 年 9 月 13 日 14 点 30 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普陀区祁连山南路 2891 弄 200 号 1 幢一楼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3 年 9 月 13 日
至 2023 年 9 月 13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的议案 √

2 关于修订并制定相关公司制度的议案 √
3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4 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

1、 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 1�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 2-4�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

公司将在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登载《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 特别决议议案：1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3、4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
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三）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602 康鹏科技 2023/9/6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 登记时间：2023� 年 9� 月 8 日（星期五），13:00-17:00
(二)� 登记地点：上海市普陀区祁连山南路 2891 弄 200 号 1 幢
(三)� 登记方式
1、企业股东的法定代表人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本人

身份证、 法定代表人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身份证明书、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
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企业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代理人的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1）、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
续。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和证券账户卡原件办理登记；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应出示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格式见
附件 1）和受托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3、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信函或传真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且应不迟于
2023� 年 9� 月 8� 日（星期五） 17：00，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名、股东账户、联系地址、
邮编、联系电话，并需附上上述 1、2� 款所列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
样，出席会议时需携带原件，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六、 其他事项
股东或其代理人因未按要求携带有效证件或未能及时办理参会登记手续而不能参加会议

或者不能进行投票表决的，一切后果由股东或其代理人承担。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需自行安排食宿及交通费用。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普陀区祁连山南路 2891 弄 200 号 1 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200331
电话：021-63638712
传真：021-63636993
特此公告。
上海康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29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康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3 年 9 月 13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
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2 关于修订并制定相关公司制度的议案
3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4 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
险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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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满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富满微 股票代码 30067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富满电子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琼 余竹韵

电话 0755-83492887 0755-83492856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金迪世
纪
大厦 A�座 11-12�楼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金迪世
纪
大厦 A�座 11-12�楼

电子信箱 zqb@superchip.cn zqb@superchip.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330,038,049.35 451,793,465.23 -2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2,405,851.97 69,084,910.88 -24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119,727,363.16 51,311,778.04 -333.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1,542,902.88 -108,252,536.20 -21.5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7 0.32 -246.8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6 0.32 -243.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0% 2.90% -7.7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3,170,096,764.93 3,275,223,194.66 -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81,949,176.07 2,183,774,707.35 -4.6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数

47,20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47,206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 东 名
称

股 东 性
质

持 股 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集晶（香
港）有限
公司

境 外 法
人 31.65% 68,910,043.00 0 \ \

李新岗 境 内 自
然人 2.88% 6,271,200.00 0 \ \

宁 波 阳
明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1.59% 3,470,895.00 0 \ \

康云 境 内 自
然人 1.47% 3,193,396.00 0 \ \

肖玲 境 内 自
然人 1.11% 2,408,790.00 0 \ \

吴玉胜 境 内 自
然人 1.02% 2,210,600.00 0 \ \

#霍鹏冲 境 内 自
然人 0.83% 1,800,520.00 0 \ \

刁云景 境 内 自
然人 0.81% 1,770,000.00 0 \ \

张亚飞 境 内 自
然人 0.76% 1,655,644.00 0 \ \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华
夏 行 业
景 气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金

其他 0.74% 1,618,202.00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吴玉胜和李新岗分别持有深圳市信利康电子有限公司 49%和 51%的股份，刁云景系李新岗的
配偶。 李新岗、吴玉胜、刁云景为一致行动人，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4.71%，其他股东未知有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
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 说明
（如有）

股东宁波阳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832,166 股， 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2,638,729股，合计持股 3,470,895 股；股东霍鹏冲通过
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0 股， 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1,800,520，合计持股 1,800,520 股；股东张亚飞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1,655,044 股，通过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600股，合计持股 1,655,644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